培训实施主体培训承诺书

济宁市兖州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关于印发“技兴齐鲁 乐业山东”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5〕87号）及《关于开展市级职业技能培训重点项目“揭榜领题”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单位拟于近期组织开展********培训，在实施培训期间，郑重承诺：
1.严格按照规定课时要求，编制培训计划、培训大纲和课程表，自觉按照国家职业培训有关规定对培训学员开展培训，接受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管理及检查评估。
2.认真做好学员培训组织工作，加强过程管理，做好日常考勤、课程考核等基础工作，绝不采取虚报培训人数、同一班次重复申报、缩短培训时间等手段套取政府补贴资金，确保培训真实。
3.积极做好参训学员工作安排，保证学员能够按时参加培训。
4.我单位对提供的各项材料和信息真实性负责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若有违反本承诺的行为，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日
